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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_BA_8E_E8_A7_A3_E5_c36_326424.htm （一九八二年十月二

十七日发布） 企业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独立核算的具有法

人地位的经济实体，应抓住技术进步这个环节，努力改善经

营管理，生产物美价廉产品，按规定缴纳税金和上交利润，

在各方面受国家法律的保护。 当前，许多单位加给企业的社

会负担名目繁多，使企业负担过重，严重地影响了企业的经

济核算和正常生产，侵占了企业应当上交各级财政的利润，

许多地区和企业迫切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。今后随着

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，在安排年度和长远计划中，对城市、

矿区、林区各项建设事业要进行综合平衡，统筹解决。根据

当前实际情况，为了适当解决企业社会负担过重问题，特作

以下规定：一、对国家或中央主管部门有明文规定的收费，

要根据减轻企业社会负担的精神，研究改进原有规定，有的

要制定统一办法。⒈ 财产保险问题。财产保险要坚持自愿原

则，不准搞变相强制保险。在当前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，

保险公司对保险基金的积累要注意控制，应适当降低企业财

产保险的保险费率，以减轻企业的经济负担。⒉ 排污收费问

题。国务院已正式批准国务院原环境保护办公室和财政部拟

订的收费办法和标准，各地都要按新的统一办法逐步实行。

收取的排污费应按规定将大部分返还给企业用于治理污染，

小部分用于综合治理项目，不得挪作它用。⒊ 公路养路费问

题。各地要认真按照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、交通部、财政部

《关于整顿公路养路费征收标准的报告》（国发〔１９７８



〕１５８号）以及国家计委、交通部、财政部、人民银行一

九七九、一九八一年的两次联合通知的规定征收。今后需要

提高收费标准的，需报请国家计委、财政部、交通部从严审

查批准。各地对公路养路费的使用，要切实加强管理，严格

控制使用范围，防止挪用和浪费，以保证公路养护的需要。

除了执行上述规定外，对不出厂区的汽车，交通部门要免收

养路费。对未交养路费而上公路行驶的车辆，要处以罚款。

⒋ 人防工程费用问题。人防工程建设当前主要搞好已开挖工

程的维护，原则上不开新工程。人防公用工程的维护,原则上

动员城镇职工参加义务劳动,按城镇职工总数的１--２％掌握

。企业抽调参加人防施工义务劳动人员的工资、福利、劳动

用品、零星工具等四项费用，由原单位负责。但人防部门不

得以任何名义向企业收取代工费或摊派资金。⒌ 人民银行手

续费问题。鉴于人民银行实行企业经营，从一九八一年起办

理结算业务收取手续费，为了减轻企业负担，银行可适当降

低结算贷款利率。⒍ 教育经费问题。企业已办的中小学，除

企业加强领导外，各级政府的教育部门，要加强统一领导和

管理， 提高教育水平和教育学质量， 使学生在德、智、体方

面得到全面发展。由于向企业摊派教育经费的问题比较复杂

，由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迅速进行调查并提出解决意见。在

没有解决以前，学校不得采取各种形式拒收职工子弟入学。

二、对城市维护和建设方面的开支，国家已安排了专项基金

，包括国家预算拨款，工商税附加，公用事业附加和八十四

个城市（截至一九八二年十月份已经批准的）试行的从工商

利润中计提５％作为城市维护和建设的资金。各地财政部门

、城建部门要按照中央和国务院的规定，切实把现有的城市



维护和建设资金用好、管好、充分发挥现有资金的作用，不

准挪作它用。属于不合理的摊派，都应整顿、取消。为了解

决多年欠帐问题，除了国家有计划安排外，省、市、自治区

的基本建设投资和机动财力应有计划地安排一部分用于城市

建设。 城市住宅建设的区内配套项目，由国家计委、城乡建

设环境保护部研究具体办法，进一步规定合理的统一分担标

准，报国务院批准，以保证城市新建住宅能够及时交付使用

，发挥投资效益。 企业占用土地的作价，严格按照国家的统

一规定执行。不得任意加价和索要财物。三、对于向企业收

取的回扣，及其它不合理摊派，应予取消。⒈ 国务院关于制

止商品流通中不正之风的通知（国发〔１９８１〕１１４号

）已明确规定：“一切社会主义的企事业单位、经济单位之

间的购销活动，一律禁止提取回扣”。「鞯厍⒏鞑棵庞Φ比

险孀裾罩葱小Ｖ凶镒实氖辗延Π垂壹莆ǎ罚常┘?物字第７３

号和一九八一年国家物价总局（８１）价字１０３号规定执

行。如进行调整，需按规定报经批准。⒉ 企业主管部门和其

它部门的各项未经财政部门批准的不合理摊派，如会议费、

去国外学习参观费、办报费和向企业提取专项基金、长期借

调企业人员、无偿调用企业物资、修建文化卫生机构的摊派

，以及学会、协会过高的不合理收费、公安部门的办案费等

，应予取消。⒊ 需要在企业增设商业售货点时，除房屋由企

业与商业部门协商解决外，不得向企业摊派资金（补贴）、

人员和运输工具等。四、为了减轻和控制企业的社会负担，

各地区、各部门要结合企业的整顿工作，在今年内对企业负

担的各种收费项目进行一次认真的清理和整顿。各省、市、

自治区以经委和财政厅（局）为主，工业主管部门积极配合



，做好这项工作。除本文已提到的收费项目要清理整顿外，

对其他收费项目也要进行整顿。对于国家或省、市、自治区

人民政府有收费规定的，严格按规定收费，不得任意提高收

费标准；对于一时不能取消的收费项目，要研究妥善办法加

以改进，在一、二年内，逐步解决；一切不合理的收费要予

以取消。各地对于部门之间出现的不一致的看法或纠纷，要

报省、市、自治区经委和财政厅（局），经过协商提出解决

意见，报人民政府裁决。今后各级人民政府对企业负担过重

问题要定期进行检查，严格管理。五、 今后中央部门规定对

企业收费或增加企业负担时， 须经国家经委、财政部审查同

意，并报国务院批准。各地的规定，必须经过省、市、自治

区经委和财政厅（局）审查同意，并报请省、市、自治区人

民政府批准。六、企业对于未经国务院和省、市、自治区人

民政府批准的各项摊派，有权拒付。对于已按规定收费而不

按规定为企业办事的，或因企业拒付不合理的摊派而对企业

进行要挟、刁难的，企业有权提出控告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